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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5-017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公司存在不符合重整条件的风险。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虽已

于前期推进预重整，但对照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关于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

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24〕309号）（以下简称“《重整纪要》”）予以自查，

因公司已被立案调查，且存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属于《重整纪要》第 9 条

“不具备作为上市公司的重整价值”的情形，公司存在不符合重整条件的风险。 

 公司存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风险。公司已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若后续经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2024年 7月 15日，公司收到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哈尔滨中院”）

《决定书》，哈尔滨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16 日

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4-066）。 

2024年 8月 8日，公司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指定公司预重整

期间临时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77），公司收到哈尔滨中院《决定书》，

经债权人推荐，哈尔滨中院指定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预重整临时管理人，

具体负责各项工作。 

2025 年 2 月 11 日，因经营需要，公司提请临时管理人组织召开预重整期间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经向哈尔滨中院报告，临时管理人定于 2025年 2月 28 日上午 9时 30

分通过网络会议方式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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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3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的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召开时间 

本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5年 2月 28日（星期五）上午 9时 30分召开。 

二、召开方式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以网络会议的形式召开，参

会人员可以通过电脑或者手机参会： 

（一）电脑参会 

电脑打开浏览器，访问登录页 https://pccz.court.gov.cn/pcajxxw/login 登录

网站，输入债权人网络会议短信平台发送的会议账号密码，进行网络参会。 

（二）手机参会 

债权人可以通过手机端，点击债权人网络会议平台发送的账号密码短信后缀网址，

扫描参会引导页中的二维码进入登录页面，输入债权人网络会议短信平台发送的会议

账号密码，进行网络参会。手机参会优先连接网速较快的无线 Wi-Fi 网络，尽量减少

使用手机流量上网，避免中途接电话后影响开会效果。注意：仅支持智能机，老人机

无法参会，推荐使用手机微信浏览器。 

（三）关于网络会议的用户名账号和密码 

2025 年 2 月 12 日，重整案件信息网将向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登记的一名有权

参加本次会议的人员发送用户名账号及密码。用户名账号以短信发送的账号为准，密

码为系统自动生成的随机动态密码，因此临时管理人无法提供账号密码查询服务，请

各位债权人务必牢记各自的账号密码，谨慎保管账号，以免影响参会。 

每一位指定参会人对应一个用户账号和密码。同一位债权人申报多笔债权的，该

债权人账号登录后所代表的债权额为多笔债权之和；一笔债权留有多个手机号码的，

将仅向其中一个号码发送账号和密码；多家债权人委托同一位代理人的，该代理人手

机将收到代理人自己的账号密码短信，登录后可显示其所代理的所有债权人信息。 

请债权人登记的有权参加本次会议的人员务必确保手机畅通，并及时关注收到的

短信。因债权人登记的有权参加本次会议的人员手机不畅通，包括但不限于关机、停

机、不在服务区等原因无法接收用户名账号密码及参会通知，影响债权人参会及表决

的，均由债权人自行承担责任/后果。 



 3 

（四）用户名账号测试 

债权人收到短信平台短信告知其用户名和密码后，可根据短信中的账号和密码提

前登录网站进行测试，熟悉网站操作，并查阅、下载相关会议资料。2025 年 2 月 20

日 22时网站测试通道关闭，请相关债权人及时在规定的时间进行测试。 

三、会议议程 

第一项：临时管理人作《临时管理人执行职务工作报告》 

第二项：临时管理人作《债权申报及审查进展情况的报告》 

第三项：表决《后续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的议案》 

第四项：表决《共益债融资方案》 

第五项：表决《成都安德蔬菜食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有关事项的议案》 

第六项：表决《关于设立东方黑峪（海南）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四、风险提示 

1、公司于 2024年 6月 22日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46），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

调查工作，并严格按有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若后续经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认定的事实，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2、公司虽已于前期推进预重整，但对照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监会于 2024年 12

月 31日发布的《关于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24〕

309号)(以下简称“《重整纪要》”)予以自查，因公司已被立案调查，且存在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的风险，属于《重整纪要》第 9 条“不具备作为上市公司的重整价值”的

情形，公司存在不符合重整条件的风险。 

3、公司于 2024年 6月 18日提交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在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大额提取受限暨风险提示公告》，因东方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财务公司”）流动性暂时趋紧，公司及子公司在东

方财务公司存款出现大额提取受限情形。截至 2024 年 6 月 17 日，公司及子公司在东

方财务公司存款余额 16.40 亿元、贷款余额 6.66 亿元。公司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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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实际控制人张宏伟先生已于 2024 年 6 月 19 日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化解财务公司

相关风险的承诺函》，承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资产处置等方式支持东方财务公司化

解流动性资金不足问题，相关承诺将在未来 3-6 个月内完成。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20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在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存款大额提取受限风险化解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4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履行相关承诺，公司将继续督促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落实承诺，确保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害。公司将按规定及时披露

相关承诺履行的进展情况。 

公司经营活动和业务均正常开展，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

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2月 13日 


